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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棚户区改造——破解“城市病”的综合实验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院）、联合国人居署专家联合课题组  光明日报（2013年 01月 18日） 

 

  按照国际经验，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市化率超过 50%后，“城市病”将进入爆发期。我

国目前城市化率已超过 50%，部分大中城市目前已经出现“城市病”症状，如何以及能否预

防“城市病”，将成为各级政府未来面临的严峻考验。 

  为解决“城市病”，国际社会进行了近一个世纪的探索，采取了形形色色的做法，形成

并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教训，但概括起来，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尽管付出了巨大努

力，世界许多大中城市目前仍然深受“城市病”的困扰。 

  辽宁棚改成功地破解了辽宁的“城市病” 

  辽宁棚户区问题是“城市病”的集中表现。辽宁棚户区大致经历了矿工休憩所、产业工

人家属区和城市贫民聚集地三大阶段。截至 2004年底，辽宁全省城市集中连片棚户区达 2910

多万平方米，居住 70 多万户、210 多万人，约占当时城市人口的 11%。棚户区居民是城市里

最贫困的群体，以老弱病残为主，低就业、低收入、低受教育程度，生活贫困。棚户区住房

缺乏整体规划，私搭乱建现象严重，缺乏基本安全保障。棚户区内的基础设施严重落后于城

市其他区域的水平，许多基础设施严重不足或基本不具备，行路难、吃水难、用电难、如厕

难、取暖难、污水处理难、垃圾处理难、看病难等“八难”形象地说明了棚户区基础设施的

落后。棚户区居民的社会生活与城市主流逐渐脱节，犯罪率、离婚率居高不下，社区治安混

乱。 

  针对棚户区存在的诸多问题，2005 年，辽宁省启动了棚户区改造工程。在此后的 4 年

里，改造完成 1万平方米及以上集中连片棚户区 2910万平方米，新建成套住宅建筑面积 4400

多万平方米，改善了 70.6 万户、211 万人的住房问题，几乎相当于联合国对贫民窟改造提

出的千年发展目标年均数量的近两倍，改造规模大、改造时间短、解决人口多、完成比例全、

投资效率与满意程度高，创造了世界奇迹！ 

  辽宁棚户区改造总体完全成功。在涉及棚户区改造工程、土地、金融、开发、需求、经

济、社会、环境、空间等 10 个方面的 41 项指标中，除极个别指标方面还有待继续观察外，

绝大多数方面都已全面或超过目标，取得巨大的效益和影响。 

  辽宁棚户区改造实现了“四个巨变和一个提升”。第一，棚改家庭发生了巨变。人均住

房面积由棚改前的 10.6平方米增加到 16.6 平方米，增幅达 56.6%，人均收入增幅达 49%，

家庭资产增长数倍；91.5%的居民认为就业机会增加，90%的居民认为创业意识和能力提升，

97%和 92.4%的居民感觉精神素质和社会地位有所提升，棚户区居民幸福指数增至 80分的高

水平。第二，棚改社区完成了巨变。82.7%的居民认为居住区的噪音下降，70%的居民认为饮

用水质量提高，78.7%、89.9%、93%、84.3%的居民认为绿地面积增加、景观改善、住房更舒

适、空气质量改善，85.7%的居民认为治安案件数量明显下降。第三，棚改城市实现了巨变。

棚改促进城市经济从举步维艰走向生机盎然，城市面貌从破旧污浊迈向崭新清幽。第四，棚

改辽宁开始了巨变。辽宁共改造了 2910 万平方米，年均提高 1.04 个百分点。第五，棚改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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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了政府形象。84.2%的居民对政府承诺兑现表示认同，90.4%的居民认为政府棚改清廉；76.4%

和 73.5%的居民对评估和补偿表示满意；棚改后 46.3%的居民对政府满意度提升了。 

  辽宁棚改探索了破解“城市病”的系统模式 

  辽宁棚改不是局限于改造住房，而是以住房改造为抓手，综合解决居民的住房、就业、

救助、社会保障等问题，提高低收入居民的生活水平；同时系统解决生态环境恶化、基础设

施不足、城市空间结构不合理及城市经济发展难以持续等问题。 

  解决“城市病”，需要制定科学的政策原则、合理的政策措施。就政策原则来看，辽宁

采取了“全面、系统、可持续”的思想与方法、“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的体制与模式、“顶

层设计，统筹兼顾”的战略与规划、“综合配套，利民长效”的制度与政策、“规范有序，

人本自治”的管理与服务。 

  在住房改造上，坚持“分类开发，整拆整建”的开发方式，这是政府与市场结合的集中

体现，也是快速、系统地解决问题的关键。这种开发方式是推倒所有棚户房对土地加以整理，

根据土地区位和市场价值决定是由企业开发还是由政府开发。同时，为解决资金瓶颈，辽宁

采取“无偿划拨，以商补住”的土地政策、“多方融资，动态平衡”的金融政策，利用时空

错配解决最为重要的土地和资金要素问题。 

  针对棚户区社会文化与城市主流文化脱节、治安混乱的问题，辽宁坚持“居民再塑，社

区重建”的政策。重建社区组织，培育治理主体，把居民治理问题由此前的“业缘式”单位

治理转变为现代社会通行的“地缘式”社区治理。同时提高居民素质、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

活。 

  针对基础设施不配套和环境恶化的现象，辽宁采取“综合整治，配套完善”的环境政策。

基础设施建设与住房建设统一规划、同步建设，并与城市市政设施无缝对接；配套建设商业

设施，方便居民生活。同时加强生态环境治理和建设。 

  针对城市贫困问题，辽宁采取了“适度输血，重点造血”的援助政策。既通过长期帮扶

与短期救助，帮助居民摆脱生产生活困境，又通过加强技能培训、促进就业，再造家庭自生

能力。 

  解决“城市病”需要依赖城市经济的持续发展。为推动城市转型和良性发展，辽宁在棚

改过程中采取了“互促共进，相互推动”的经济政策、“优化布局，混分平衡”的空间政策。

通过改善营商环境，推动经济发展。同时，集约利用土地资源，提升城市空间承载力，明晰

城市空间职能。 

  辽宁棚改模式对破解“城市病”的重要借鉴意义 

  解决“城市病”，面临许多复杂而棘手的问题。首要的问题是采取什么手段，是完全依

靠政府的力量，还是只运用市场的手段，或者仅依靠居民自身的努力？事实上，“城市病”

是政府和市场同时失灵的集中表现，单纯依靠任何一种力量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政府主导”是指政府负责制定和实施相关的战略与规划，利用政府的公共权力和效率

优势，公共资源和社会资源向棚户区改造聚集；政府制定和实施相关的制度与政策，利用政

府的公共财力和运作能力，对棚改家庭提供程度不同甚至“兜底”的保障；另外，政府直接

或通过代理人负责改造工程的组织和实施。“市场运作”是指涉及棚户区改造的人力、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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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以及棚改住房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采取与普通商品房相同的运作模式，由开发

企业、金融机构、中介组织、棚改家庭主要通过市场来实现。本着最大限度发挥市场优势的

精神，政府与市场结合的具体方式即政府在多大程度上聚集资源、提供保障和干预市场，因

条件不同而应有所区别。 

  “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的模式，同时克服了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实现了资源的最优

配置和参与主体积极性的最大发挥。“政府主导，市场运作”不是一个抽象的原则，而是由

众多要件编织的一个缜密的体系，这些要件既相互独立，又彼此匹配、相互支撑，是一个逻

辑自洽的体系。 

  另外，“城市病”基本上都是并发症，各种症状交织在一起。应对和解决“城市病”，

需采取系统的方法、找到合理的切入点统筹解决。辽宁棚改经验表明，破解“城市病”需在

城市理性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把低收入居民的生产与生活结合起来，把住房问题与

基础设施完善、环境污染治理、土地综合利用、城市空间优化、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 

  总之，破解“城市病”应用科学发展观做指针，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

“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的体制模式是核心，这种模式能够克服政府和市场同时失灵，实现

资源的最优配置和参与主体积极性的最大发挥。“统筹兼顾，均衡协调”的战略规划是龙头，

将住房改造与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并使之互促共进。“综合配套，利民长效”的制度政策

是基础，创新并完善相关制度与政策，确保低收入居民“住得进，住得起，住得稳”。“规

范有序，人本自治”的管理服务是保障，通过综合运用和创新一系列监督、管理与服务模式，

确保相关事务的“公平、公正、公开”。（执笔人：倪鹏飞、陈飞、高广春） 

 


